
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   學年度第  學期

新聘專任教師教師研究額外加給推薦表
96.12訂定

被推薦人姓名
所屬學系

(所）
職 稱

被推薦

人到院

年資

（（請勾

填）

□提聘案審核中。

□應聘本院專任教師尚未滿一年者（任本院專任教師年資：     年

起迄今，共    月 ）。

適用資

格 ( 本

院新聘

教師額

外加給

給與實

施要點

規定）

□（一）獲國家級獎項（如國科會傑出獎、特約研究人員獎、教育部學術

獎、國家講座、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、行政院傑出科

技人才獎或相當層級之獎項等）或相當等級之獎項者。

□（二）著有重大學術貢獻之期刊論文或專書者，或具傑出學術成果者。

□（三）產學合作成果優異，並將研究成果轉移於產業界，獲致重大貢獻

者。

註：請在被推薦人適用條件前方□內以「ˇ」表示。

推  薦

具  體

事  蹟 （不敷填寫，可另紙繕附）

證 明

文 件
註：請被推薦人依適用條件檢具相關證明文件。

推薦系

所意見
主管簽章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人事組

查  核

被審查人資格：

□提聘案審核中。

□本院專任教師    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院  長

意  見

提本院新聘教師額外加給審議專案小組審議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社科院

新聘教

師額外

□經提  年  月   日本小組審議，符合本院新聘教師額外加給給與實施

要點規定第3點第   款，並經  年  月   日本會審議通過推薦。支給

期間：     年，金額：每月     元。



加給審

議專案

小組意

見

□經提  年  月   日本小組審議，礙於經費與名額，不予推薦。

召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